附件一：

樟树市2012年市直行政、事业单位支出预算依据

支出预算按照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分别编制。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的支出。基本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一、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

  1、工资福利支出

工资福利支出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绩效工资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。按照国家和地方统一出台的项目标准编列。

（1）基本工资——按2011年11月份在编在职在岗人员工资项目计算编列，包括机关公务员的职务工资、级别工资；机关工人的岗位（技术等级）工资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教护提高10%部分；各类学校毕业生试用期工资等。

（2）津贴补贴、绩效工资，按人事部门审批标准编列。

（3）特殊岗位津贴——按在编在职在册人员及有关文件规定标准计算编列，包括警衔津贴、警察值勤岗位津贴、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岗位津贴、法官审判津贴、检察官检察津贴、税务工作人员税收征收津贴、政府特殊津贴、教龄津贴、非义务教育班主任津贴、特教津贴等。

（4）其他工资——其他按规定需编列的工资。

    （5）奖金——按在编在职在册人员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标准计算编列（实行绩效工资的单位不编列）。

（6）社会保障缴费

医疗保险——纳入医疗保险的单位医疗保险经费按在职工资额（基本工资及238元/月人补助部分）的6%计算编列；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按30元/人·年编列；离休干部医疗费按人均1.5万元标准统一编列。

失业保险——失业保险金按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额（基本工资及238元/月人补助部分）的2%计算编列。

养老保险——行政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金按工资额（基本工资及238元/月人补助部分）的20%计算编列。

其他保险——其他应由财政负担保险费用。

（7）其他工资福利支出

民办教师补助——凡1980年7月份经市教育部门批准聘用或已退养的民办教师按每人每年7200元填列。

妇女、独生子女费——凡持有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夫妻，从其领证之日起至独生子女十四周岁止，独生子女保健费每月按8元，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一半；妇女卫生费按女职工每人月2元填列。

（8）其他——其他工资福利支出。

2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

（1）离退休人员费用

离休人员费用——离休金按人事局批准数额计算编列；津补贴（或绩效工资）按市人事劳动部门审批标准编列；护理费抗战时期离休每人月280元，解放时期离休每人月200元；其他费用每人年1780元（取暖费240元、降温费240元、特需费500元，公用经费800元），福利费每人月10元。

退休人员费用——退休金按人事局核批的工资额编列；津补贴（或绩效工资）按市人事劳动部门审批标准编列；活动费县级每人年280元、一般干部每人年160元；取暖费每人年240元、福利费每人月10元。

    （2）遗属补助——遗属补助按人事局批准数编列，一般病故死亡职工的遗属每人月260元。

    （3）助学金——按在校中学生人数每人年3元计算。

（4）住房公积金——按在职人员工资额（基本工资及津补贴）的8%计算。

3、差额或定额补助单位
仍按原补助方式及标准予以编列。

    4、商品和服务支出

    商品和服务支出包括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邮电费、取暖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劳务费、物业管理费、租赁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培训费、福利费、降温费、招待费、工会经费和其他日常公用支出等项目。按照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实际支出水平及综合财力等情况，按以下项目编列：

（1）公用支出定额标准

公用支出安排：按各单位在编实有人数及定额标准编列。

小车燃修费（含保险费）在公用支出定额之外编列，

根据省政法委、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，市公安局、市交警大队、市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市森林公安局、市司法局六个单位人均年公用经费分别按照2.6万元、2.6万元、3万元、3万元、2.6万元、1.6万元标准安排。

学校公用经费——学校公务费按在校学生人数计算，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每生年700元，小学每生年500元；非义务教育阶段按每生年20元列入预算。（此项经费，预算编列时应剔除上级负担部分，仅编列按规定应由本级应负担的资金）

（2）降温费按在编在职在册人员每人年240元编列。

（3）取暖费按在编在职在册人员每人年240元编列。

（4）福利费按在编在职在册人员每人月10元编列。

（5）工会经费按在职人员工资额（基本工资及津补贴）的2%编列。

二、项目（专项）经费部分

项目经费以报告形式列报，同时必须附送上级相关文件依据及测算情况，否则不予安排。

